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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体育学院非学历教育证书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非学历教育证书（以下简称证书）

管理，根据教育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

举办非学历教育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凡由学校举办非学历教育项目，参训学员按规定完

成全部培训课程，并经综合测评或考核合格者，可获得由学校颁

发的培训证书。行业职业技能资格证书或水平能力证书由行业部门

颁发。学校非学历教育证书加盖“广州体育学院非学历教育证书专

用章”,与学历教育证书明显区别。其它单位不得自行制作和颁发证书。

第三条 证书作为学校非学历教育培训证明，统一归口非学历

教育管理办公室制作签发。证书上具有证书编号、姓名、身份证号

码、培训起止时间、培训项目名称、课时（学时）、学校名称及印

章（“广州体育学院非学历教育证书专用章”）、发证日期等具体内

容。

第四条 证书号统一编排，分类连续编号。证书号由“GTPX”

字母加 12个数字组成，编号规则为：

（一）1-4位为“GTPX”，用“广体培训”的第一个拼音字

母表示。

（二）5-8位代表项目培训年度，如“2022”代表 2022年。

（三）第 9位为培训项目分类编号：“1”为非学历教育委托

培训项目，“2”为非学历教育自主办学项目，“3”与校外机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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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办学项目。

（四）第 10-11位为培训项目办学部门编号。

1.非学历教育委托培训项目第 10-11位编号：

“01”为国家级专项培训；“02”为省级专项培训；“03”为

市、县级以下专项培训；“04”为其它单位专项培训。

2.非学历教育自主办学项目第 10-11 位编号：

“01”为继续教育学院；“02”为体育教育学院；“03”为运

动训练学院；“04”为运动与健康学院 ；“05”为休闲体育与管

理学院；“06”为体育传媒学院；“07”为体育艺术学院；“08”为

武术学院；“09”为足球学院；“10”为基础教育学院；“11”为马

克思主义学院；“12”为研究生院；“13”为国际教育学院；“14”

为创新创业学院；“16”为其它单位。

3.与校外机构合作办学项目第 10-11位编号：

与校外机构合作办学项目的办学部门编号，按当年举办项目

时间顺序从自然数从 01、02、03…….顺次往下排号。

（五）12-16 位为培训学员人数的顺序列号，所有培训班的

排序号按自然数从 1、2、3…….顺次往下连续排号,中间不留空。

（六） 举例 1：“GTPX202210200003”证书表示：广州体育

学院培训 2022年度 委托培训项目 省级培训 顺序号为第3号的

学员培训证书；举例 2：“GTPX202220200003”证书表示：广州

体育学院培训 2022年度 自主办学项目 体育教育学院举办的项

目 顺序号为第 3号的学员培训证书；

第五条 证书办理和发放程序

(一)办学部门填写证书审批表，对完成培训符合颁发证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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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员统一造册，向非学历教育管理办公室提供加盖办学部门行政

公章的学员名册电子表和纸质表，学员名册表中包括但不限于学

员的顺序号、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、联系电话和考核情况、证

书编号、领证签名等基本信息。

（二）非学历教育管理办公室对办学部门提交的申请材料进

行审核，完成审批方可制作证书，加盖“广州体育学院非学历教

育证书专用章”后统一发放。

第六条 证书查询补领。证书发放有损坏或数据错误的，可

交回管理部门换领新证书。结业证书灭失不补，可由证书管理部

门出具非学历教育结业证明。

第七条 非学历教育管理办公室履行证书管理职能，指定专

人负责证书全流程管理。做好证书申报登记、审批、制作、签发、

证书相关文件整理归档等各项工作，做到证书编排科学有序，管

理过程可追踪、可溯源，确保证书作为项目培训的真实有效凭证。

第八条 本规定由学校非学历教育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